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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年发生

金额 

2023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购买原材料、燃料、

动力，接受劳务，采

购长期资产和经营

租赁 

400,000,000.00 272,293,944.67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

结合发展需要预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产品、商品，提

供劳务 

150,000,000.00 56,207,468.71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

结合发展需要预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日最高存款余额、

贷款额度、 融资租

赁等 

930,280,000.00 334,596,760.82 预计金额为其他交

易类别额度上限，实

际发生金额以公司

实际经营需要确定。 

其他 
其中：日最高存款

余额 

700,000,000.00 263,607,664.51   

其他 其中：贷款额度 210,260,000.00 60,298,000.00   

其他 其中：融资租赁 20,020,000.00 10,691,0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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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1,480,280,000.00 663,098,174.20 - 

 

（二） 基本情况 

因公司三大生产基地在建设施工、场所设计、环评、监理等对辐射防护、安全

环保等方面具有很高要求，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就此向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

司、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金额 2.00亿元。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成都

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金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以及上海深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金额 2.00亿元。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向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成都

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核工业四一六医院、中国核工业医院、宁波君安药

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金额 1.50亿元。 

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向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财务公司”）

等关联方开展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结算服务、国际结算服务及中国

银监会批准的中核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在中核财务公司

等关联方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7.00亿元人民币，通过中核财务公司等

关联方贷款（含委托贷款）最高不超过 2.11 亿元人民币。 

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预计与中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租赁”）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额度不超过 2,002.00 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由于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董事都为关联董事，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方董事少于 3 人。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到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的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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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系正常业务往来。交易定

价原则：（1）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的，依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2）无

国家定价的，则适用市场价格。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根据自愿、平等、公平、互惠互利、公允的商业原则签署相

关交易合同，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不偏离市

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都属日常经营签署协议的交易，公司将在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的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内，与各关联方签订有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是涉核性质的医药企业，研发能力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近年来

建设的华北、华东、华南分子靶向诊疗药品生产及研发基地，是立足公司高质量发

展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必要举措；由于放射性药物半衰期的特性，我公司产品不

具有普药可长期储存、运输的可能性，必须依托客户群体在全国各地分布建设药品

生产和配送中心，其建设施工、场所设计、环评、监理对辐射防护、安全环保等方

面具有很高要求，目前国内同时具备以上资质的企业基本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所属企业。为此，我公司通过正规招标流程，与中国核

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等

关联方签订业务合同，合同价的确定合规合法且符合市场正常水平。另外，我公司

基地、医药中心建设均为阶段性任务，其关联交易也仅在建设期发生。设施正式运

行后，关联交易也随之全部取消。 

我公司由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院）作为主发起人于 2001年成

立。成立至今，我公司生产基地一直坐落于原子能院内。由于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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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根据《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文件规定，我

公司生产经营必须持有辐射安全许可证、放射性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等证照。目

前，我公司所持有的证照均是依托原子能院设施申领。根据最新监管要求，在北京

市内选址布局重新申领放射性药品生产所必需的证照已无可能。同时，我公司生产

使用的水、电、气等动力均由原子能院转供；我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还必须依托原子

能院的环境监测、放射性“三废”处理等平台。 

我公司在中核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从国内商业银行取得的同类贷款

利率以及交易对方给予中核集团其他成员公司的同类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在满足中

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最高

存款利率；其他服务收费标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

中国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相关费用。公司在中核财务公司存贷款等业务，与公司在

其他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并无实质差异；中核租赁可以给予我公司相对较低资金成

本的融资渠道，也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费用、调整资本结构、节省在建项目的建设

周期。 

综上，我公司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所需的必需事项。同时，我公司

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有失公允或利用关联交

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经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主办券商要求的其他文件。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月 26日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二） 基本情况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